
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申辦案件切結書 

□本事業屬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細目及範圍，依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

及承諾事項辦理。 

□本事業非屬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細目及範圍，將依水污染防治法及其

相關規定辦理許可，因本事業之開發行為並未達「環境影響評估法」所

訂定「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之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之細目及範圍。 

本切結書如有虛報不實，本事業單位願負法律上之一切責任，絕無任何異

議，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此致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立切結書人 

事業單位名稱：              （公司章） 

事業單位地址： 

負  責  人：              （負責人章） 

身分證字號 ： 

戶 藉 地 址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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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資料確認書 

申請人_________（本人）今代表__________________（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名稱） 

已確認知悉且同意下列事項： 

一、 □保證本申請書件相關資料全屬確實而無虛偽，且日後廢（污）水之處理、排

放操作紀錄及申報，均與申請核准之許可內容相符。如本次之申請書件或業務

上作成之文書有虛偽不實之事項，主管機關可依水污染防治法第35條追究相關

刑事責任。 

二、 □日後經主管機關證實係以虛偽不實資料申請，或廢（污）水之處理與排放

等，與本次申請資料核准之許可內容及實際操作不相符，且未依照規定辦理變

更時，本人、簽證技師及代操作者均確認知悉且同意，當主管機關依稽查所得

證據，為相關功能不足、未正常操作、繞流排放或稀釋之認定後，應依主管機

關所定期限，提出合法運作及主管機關查獲違法行為所得利益相關事證，送請

主管機關斟酌核計；屆時未列舉事證，或經主管機關查核所舉事證不足或不

實，則同意由主管機關自認定違法之始日起，依查核所得事證，推估核計功能

不足及違法行為所得利益後，依據水污染防治法規定裁處罰鍰外，並得追繳違

法所得利益，另依法懲處簽證技師未據實簽證責任。 

三、 □本人確知如有違反許可核定事項，主管機關將依防止再度違反及核計違法所

得利益之需要，可據以主動變更許可之內容，如增加操作參數量測、記錄及申

報方式與頻率（含錄影即時連線或上網申報等）等。若違反之事項經主管機關

認定為情節重大經命令或自行停工後，依水污染防治法第63條之1及水污染防

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理辦法第34條規定，應於申請復工（業）前，將

所提出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污泥處理改善計畫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

站，並應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56條第5項規定之期間，完

成裝設水量自動監測設施、水質自動監測設施、攝錄影監視設施、連線傳輸設

施，及廢（污）水（前）處理設施獨立專用電子式電度表，並與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維持正常連線傳輸功能，未依規定期限完成設置者，不得排放

廢（污）水。 

四、 □茲承諾本次展延所檢附之資料符合原核准事項內容，若有虛偽情事，願自負

任何法律及賠償責任，恐口說無憑，特立切結為證。 

此致 

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政府其他機關 

此證 

申請人（負責人）：                                （簽名蓋章）                                    （職稱） 
簽證技師：                                                                 （簽名及加蓋大小章） 
代操作者（負責人）：                             （簽名蓋章）                                   （職稱）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 

名稱：                                                                          （加蓋印章）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1：申請、變更或變更併同展延時，應勾選一至三項。 

註2：僅展延時，應勾選一至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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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 

肆、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資料確認書 

註 1：申請、變更或變更併同展延時，應勾選一至二項。 

註 2：僅展延時，應勾選一至三項。 

 

申請人_________(本人)今代表_______________  (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名稱) 

已確認知悉且同意下列事項註１、註２： 

一、 □保證本申請書件相關資料全屬確實而無虛偽，且日後廢（污）水之處理、

排放操作紀錄及申報，均與申請核准之許可內容相符。如本次之申請書件或

業務上作成之文書有虛偽不實之事項，主管機關可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35 條追

究相關刑事責任。 

二、 □日後經主管機關證實係以虛偽不實資料申請，或廢（污）水之處理與排放

等，與本次申請資料核准之許可內容及實際操作不相符，且未依照規定辦理

變更時，本人、簽證技師（自行委託環工技師簽證者）及代操作者均確認知

悉且同意，當主管機關依稽查所得證據，為相關功能不足、未正常操作、繞

流排放或稀釋之認定後，應依主管機關所定期限，提出合法運作及主管機關

查獲違法行為所得利益相關事證，送請主管機關斟酌核計；屆時未列舉事證，

或經主管機關查核所舉事證不足或不實，則同意由主管機關自認定違法之始

日起，依查核所得事證，推估核計功能不足及違法行為所得利益後，依據水

污染防治法規定裁處罰鍰外，並得追繳違法所得利益，另依法懲處簽證技師

未據實簽證責任。 

三、 □茲承諾本次展延所檢附之資料符合原核准事項內容，若有虛偽情事，願自

負任何法律及賠償責任，恐口說無憑，特立切結為證。 

此致 

（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政府其他機關） 

此證 

申請人(負責人)：               (簽名蓋章)                (職稱) 

自行委託環工技師簽證者之簽證技師：               （簽名及加蓋大小章） 

代操作者(負責人)：             (簽名蓋章)                (職稱) 

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名稱：                                      (加蓋印章)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